
111.3.22修訂 

國立中正大學 校務研究資料申請流程說明 

 

符合申請資格者  備妥完整表件 

資料申請

資格 

文件送相關單位留存、憑辦 

審核 

送交 

身份：本校教職員工及研究人員 

需求：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及執行業務

之需求 

身份：本校教職員工生及研究人員 

需求：撰寫論文或專題研究 

(若使用於學位或學術論文，應以無涉校

務敏感議題為限，且須專簽核准後進行) 

身份：跨校合作或非本校人員 

需求：撰寫論文或專題研究 

(以無涉校務敏感議題為限，且須專簽核准後

進行) 

填妥下列表單並由申請人、單位主管核章(學生須同時由指導教授同意並核章)： 

1. 簽呈(依據上述申請人員類別及資料需求提供) 

2. 校務研究議題提案申請單 

3. 個人資料使用申請表(如資料來源分屬不同單位，此表須依單位分別填寫) 

4. 個人資料保密同意書(所有可能使用資料者皆須填具此文件) 

註：如擬申請教務處業管相關資料，除上列三項表單外，敬請另填具教務處內部之「學生資料申請暨保密切結書」。 

校務研究辦公室 

業務權責單位 

■ 校務研究辦公室：簽呈影本、個人資料使用申請表影本、個人資料保密同意書正本 

■ 業務權責單位：簽呈影本、個人資料使用申請表正本、個人資料保密同意書影本 

■ 資料申請人：簽呈影本(正本交由上簽單位存檔)、個人資料使用申請表影本、個人資料保密同意

書正本 

送交 

如審核通過  

1. 校務研究辦公室轉資訊處承辦

人員處理資料 

2. 資訊處承辦人員聯繫並提供資

料予申請人 

1. 資料使用期限完畢後，須自行刪除

銷毀全部資料，並填具個人資料紀

錄刪毀申請單(影本分別送業務權

責單位、校務研究辦公室存查) 

2. 資料使用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供一

份分析報告至校務研究辦公室存查 

申請人取得資料  


